
113年臺南市政府大專院校實習計畫 

壹、 緣起 

公部門為大專校院學生就業場域的熱門選項之一，本府為使大專院校學生

於在學期間即能了解政府組織運作方式，體驗未來工作場域組織運作，並

強化職能開發，爰辦理本案實習計畫。 

貳、 計畫目的 

本計畫主要為讓學生透過實習，由實務面了解政府部門運作之實際工作環

境及公共服務模式，提早體驗職場型態，縮短職涯探索期。同時也鼓勵大

專院校學生參與公共事務，藉由實習機會，將專業學術課程學習之知能融

入實務運作，激發公部門新思維，為政府創新施政注入青年新動能。 

參、 計畫對象 

一、 實習機關（單位）：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單位或學校。 

二、 實習生： 

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 

肆、 實習名額 

由本府實習機關（單位）提供。 

伍、 實習生招募方式 

一、 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媒合： 

實習機關(單位)查填實習生需求人數交研考會彙整後，由研考會媒合

本市各公私立大專院校薦送實習生。 

二、 實習機關(單位)自行招募實習生： 

由實習機關(單位)依業務性質或其他專案實習計畫自行辦理，並應將

該計畫及契約提送研考會彙整。 

陸、 實習生參與招募應備文件 

   填具履歷自傳表(範本如附件1) 並檢附佐證資料影本。 



柒、 實習期間、預計實習總時數、保險與待遇 

一、 實習期間：  

(一) 學期中：自113年3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止或113年9月1日至同年

12月31日止，以實習機關(單位)日間上班日且時段固定為原則，

每日實習時數不得超過8小時，實際實習期間及時段由學校(或實

習生)與實習機關(單位)以契約議定。 

(二) 暑期：自113年7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止，以實習機關(單位)日間

上班日且時段固定為原則，每日實習時數不得超過8小時，實際

實習期間及時段由學校(或實習生)與實習機關(單位)以契約議

定。 

二、 預計實習總時數：依學校實習規定及實習機關(單位)需求辦理。 

三、 保險：應為實習生投保相關保險。實習生由學校薦送者，由學校投保；

非學校薦送者，由實習機關(單位)與實習生(或學校)以契約議定之。 

四、 待遇： 

(一) 實習期間不支薪資、獎學金或其他津貼。 

(二) 實習期間休息、休假之相關規定，準用實習機關(單位)規定。 

(三) 實習期間若遇颱風等天災，依據本府按「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

課作業辦法」規定發布之停班或停課，停班日或停課日均無須到

班；停班日或停課日計入實習時數，不需額外再補足。 

(四) 本計畫實習證明可納為未來本府徵才考量因素之一。 

捌、 實習內容 

一、 透過實習過程，瞭解政府部門實際工作環境及公共服務模式，讓學校

所學課程得結合實務場域，使公部門不僅為工作經驗實習場域，也是

課業專題研究的實驗場域，促進市政融入青年聲音，成為公部門創新

施政之新能量。 

二、 本計畫屬一般型實習計畫，實習生於實習機關(單位)實習期間，以學

習為主要目的，無從事學習訓練課程以外之勞務提供。 

玖、 實習評核與證明 

一、實習評核： 

(一)實習機關(單位)應針對實習生整體實習成效進行考評，作為本府

實習證明核發參考依據。 



(二)實習生學校(系)或實習機關(單位)訂有相關實習考評規定者，應

由各實習機關(單位)指導人員協助評核；無相關實習考評規定

者，可參考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

習課程作業參考手冊」，考核敬業精神、品質效率、學習熱忱、團

隊合群與職業倫理及其他等項目。 

 

      二、實習證明 

(一)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取得本府名義開具之實習證明： 

1. 實習時數依實際簽到退時數核定，總時數達預計實習總時數之

四分之三。 

2. 實習評核平均分數達60分以上。 

(二) 實習生由研考會媒合者，由研考會彙整實習機關(單位)之相關資 

料後辦理；實習生由實習機關(單位)自行招募者，由實習機關(單

位)辦理。 

壹拾、 實習機關(單位)應辦理事項 

     一、簽署實習契約，並將契約影本副知研考會： 

(一) 實習生由學校薦送者：由實習機關（單位）、實習生與學校簽訂

（範本如附件2-1）。 

(二) 實習生非由學校薦送者：由實習機關（單位）與實習生簽訂（範  

     本如附件2-2）。 

二、請未成年、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之實習生其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簽署 

    同意書（範本如附件3）。 

    三、指派專人擔任指導人員：妥適安排實習生座位以就近關懷，並依實習生 

      特性帶領實習學習。 

四、安排實習講習：引導實習生認識實習環境、說明實習內容與相關實習規 

    範等。 

  五、請實習生簽署保密切結書（範本如附件4）。 

六、實習期滿後，依「玖、實習評核與證明」辦理實習證明之核發。 

壹拾壹、實習生及學校應注意事項 

    一、簽到退管理：實習生應準時簽到退（範本如附件5），不得遲到早退，並

接受實習機關（單位）指導人員及主管之督導，及填寫每週實習週記

（範本如附件6）。 

二、請假管理： 



(一)除公假、事假、病假、意外事故或其他特殊事由，實習生不得隨意

請假。因故必須請假時，應以書面（範本如附件7）事先告知實習

指導人員並向實習機關(單位)完成請假手續。 

(二)公假計入實習時數；事、病假或其他假別時數如未補足者不計入實

習時數。 

  三、實習期間所接觸之資料或文件等，未經實習機關（單位）同意者，不 

      得攜出或擅自對外發表，並應保密。 

壹拾貳、調整預計實習總時數、實習期滿前終止或解除實習 

  一、增加或減少預計實習總時數：  

(一) 實習生由學校薦送者：由實習生、學校及實習機關（單位）議定。 

(二) 實習生非由學校薦送者：由實習生與實習機關（單位）議定。 

  二、實習期滿前終止或解除實習： 

(一) 應有下列事由之一；實習生如由學校薦送者，實習機關（單位） 

  應函知學校： 

1. 經實習機關（單位）同意。 

2. 實習生學習態度或配合度不佳（如：無正當事由違反實習

機關（單位）規定或無故未到、遲到早退且未告知實習機

關（單位）），並經實習機關(單位)輔導後仍未改善者。 

    (二) 實習機關（單位）得拒絕發給實習證明。 

壹拾參、 

  本計畫相關事項如實習機關（單位）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但對實習生之 

  保障不得低於本計畫。 

壹拾肆、預期效益 

  一、讓實習生透過實務體驗認識政府部門工作環境，及公共服務的性質，            

增進職業性向試探機會，協助其適性發展。 

  二、透過實習機會，讓實習生瞭解公共事務，結合其專業學術課程，並進  

一步納入公部門政策之建議。 

壹拾伍、經費來源 

  實習機關（單位）執行本計畫之相關經費支出，由實習機關（單位）預算支 

  應。 

壹拾陸、獎勵 

  本計畫結束後，由實習機關（單位）依權責敘獎相關人員。 

壹拾柒、附則 

  本計畫附件各項表件為參考範本，如實習機關（單位）或學校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